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15 日 12 時 30 分  
視訊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dup-khos-ith 
主  席：楊校長 慶煜                                                                        紀錄：張翠如 
出席人員：110 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應到人數 137 人，實到 124 人，請假 1

人，缺席 12 人，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一、首先謝謝各位委員在疫情期間仍持續關心學校校務，學校接下來將邁入下一

階段發展。學校在第一階段已完成基本資訊化及智慧化校園管理，未來亦將

持續精進；接下來學校要走的更長更遠，有些問題亟需面對，相關制度勢必

需要配合調修，轉換過程中或許會造成同仁諸多不便，但會儘量跟同仁溝通

說明措施改變原因，大家對高科大都有所期待，但是必須改變才能往前走，

改變會帶來不便，這部分還請同仁多予支持見諒。 

二、學校目前已累計超過上千名同學確診，在這段疫情期間非常謝謝防疫長俞副

校長、學務處、各校區綜合業務處、校安中心主管及同仁們協助。回想去年

疫情爆發時，學校於 5 月 18 日發生兩件確診案例(建工及楠梓校區)，學校

後續啟動相關防疫措施以預防校內疫情擴散，但當時染疫系所在校內似乎成

為全校公敵的氛圍及輿論，深感遺憾。很多事情其實不是我們可以預防的。

就學校立場，當同仁或學生確診後，我們能做的是有效遏止校內疫情發展，

身處在這個時代，大家有各自的生活圈、社交圈、公務行程及學術活動，南

北往來非常普遍，只要出門就難以避免感染。提起此事主要是提醒大家，當

我們碰到一些狀況時，應抱持何種心態去面對，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這

一兩年來學校疫情還算平順，除了感謝各單位的努力外，也要感謝在座每一

位校務代表，大家為了防疫工作都非常努力，雖然因疫情，大家在教學、授

課等諸多的不便。儘管如此大家仍盡力完成教學研究各項任務，再次感謝，

學校接下來有很多事情要做，對於行政團隊請大家持續指教及鼓勵。 

三、承上所言，學校接下來將面臨很大的挑戰，除了學校空間校園規劃及建物的

規劃之外，從多項指標來看，我們距離標竿學校，仍有一大段差距，如何縮

短差距甚至迎頭趕上，需要誠實面對自己的問題才可以解決，很多老師覺得

課太多，是否應檢視系所是否開了過多業界委辦班別。這部分應好好思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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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總以為，每位學生一年繳交學費五萬元，以為如果廠商提供每生每

年七萬元學雜費，以為開了班就可多收兩萬元。但事實上全校專任及專案教

師、公務人員及技工工友，這四個族群每年人事支出費用為 14.2 億元，這

部分經費並不包括兼任老師、校基人員，也不包含水電、場地、公共設施等

等所謂的基本開銷。14.2 億元除以本校兩萬八千名學生平均每生負擔五萬多

元。學校的經費來源除學費收入外，尚有許多補助款來自教育部，每一個學

生最教學成本遠高於七萬元。如果招收很多非正規管道來源學生，等同稀釋

正規班同學資源，這部分值得系所深思，持續開設那麼多額外的班別，到底

對教師研究、學生學習、對系所是否有所正面的幫助，這是第一個問題。另

一個問題則是學校在研究量能上要加油，真的要多加油，統計近幾年教師論

文發表及科技部計畫申請執行仍有很大努力空間，此部分請各位委員多鼓勵

系上同仁，學校發展最重要的關鍵是老師及學生，大家一起努力，高科大才

有可能改頭換面。今天感謝大家參與，也感謝各位委員對於校務的建議，如

有好的建議、想法，都將樂於接受，敬請不吝指教。 

貳、校務會議提案審查小組審查結果報告暨確認本次會議議事程序(報告人：俞

召集人克維) 
有關 11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議案，業經 111 年 05 月 25 日 110 學年度第 4 次

校務會議提案審查小組會議審查通過並予排序，本次議案計有 3 案，皆符合提

案程序。  

決定：洽悉。 

參、確認上次校務會議紀錄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執行情形附件，第 1

頁)：確認通過，執行情形洽悉。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36 條、第 6 條附表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6 月 8 日 11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依據教育部函文及配合教育部核定本校學術單位整併，擬修正本校組織規

程第 36條及第 6條附表規定(如議程附件 1-1，第 12頁)，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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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教育部 111 年 1 月 24 日臺教技(二)字第 1110003375 號函說明四，依

特殊教育法第 45 條第 2 項規定，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處理校內特殊

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事宜，得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並應有身心

障礙學生或家長代表參與，建請本校依上開規定修正組織規程。爰第 1

項第 10 款新增「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條文第 36 條) 

(二)為配合整併與調整相關院、系、所與學制，擬修正組織規程第 6 條附表

如下：(修正條文第 6 條附表) 

1、配合教育部 110 年 3 月 15 日臺教技(一)字第 1100035828D 號函，

同意本校 111 學年度停招「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連鎖加盟管理碩士班

（日間碩士班）」及「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消防與防災工程碩士

在職專班」。 

2、配合教育部 110 年 5 月 24 日臺教技(一)字第 1100071516G 號函，

同意本校 111 學年度增設「電訊工程系碩士在職專班」及「能源與

冷凍空調工程系」 

3、配合教育部 111 年 1 月 13 日臺教技(一)字第 1112300191 號函，同

意本校 111 學年度增設「智慧機電學院」，原屬工學院「機械工程

系」、「模具工程系」、「機電工程系」、「能源與冷凍空調工程

系」等 4 系調整至該學院。 

三、檢附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

全文(如議程附件 1-2，第 21 頁)。 

四、本修正案擬自 111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續報請教

育部核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部分條文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6 月 8 日 110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鼓勵更多教授致力於提昇國際學術水準、產學研發能量及教學品質，爰

擬具本辦法修正條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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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議程附件 2，第 55 頁)。 

四、本修正案擬溯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

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1 年 6 月 1 日主管會報、6 月 6 日教務會議及 6 月 8 日 110 學年

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二、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17 日臺教高(五)字第 1100145243A 號函示，監察院糾正

函略以，「專科以上兼任教師制度之主要目的，係因應課程所需投入額外

之教學人力，如部分專業特殊性、產業實務經驗或實際教學需要，或為支

援如藝術、戲劇類科及專任教師依規定排課後尚餘之時數，聘任符合教學

需求之校外教師支援課程，增加課程實務技能與多元性，爰兼任教師係補

充而非取代專任教師之性質」。 

三、本校核給各系所師資員額，較併校初期放寬。除以符合教育部生師比之標

準，核給專任(案)教師員額之外，另系所得延攬特殊優秀之外籍專案教師，

以及競爭型專任教師，擴充教學研究能量，兼任教師之授課時數宜有適當

規範。 

四、併校初期，因兼任教師跨系、跨校區授課或課程安排之需求，兼任教師授

課時數上限為 9 小時。本校併校逾 4 年，各系所課程安排趨於穩定，且兼

任教師旨在支援教學而非取代專任教師。授課時數 9 小時，相當於本校專

任副教授及助理教授基本授課時數，為符合兼任教師聘任之目的，擬調降

兼任教師授課時數上限為 6 小時。 

五、配合本校進用外籍專案教師聘任要點訂定及英語授課課程補助試辦要點修

正，修正相關條文。 

六、因開學前課程未確定及異動教師情形，致每學期第一至二週鐘點費異動補

發及收回筆數達 850 筆以上，影響教師約 780 人，教師反映於課程確定後

核發，以利核對，爰予修正核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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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精進程序、提升效率，參酌指標學校作法，修正決審會議為行政會議。 

八、檢附各校兼任教師授課時數規定(如議程附件 3-1，第 60 頁)，以及本校教師

授課時數核計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議

程附件 3-2，第 61 頁)。 

九、第 9 點規定，共同教育學院及體育室自 112 學年度起施行；其餘學術單位

自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施行。 

十、兼任教師兼課 2 個學術單位以上者，以主聘單位認定。 

十一、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一、有關本要點第 11 點決審程序是否修正部分，經與會代表討論後，以無記名

線上投票進行表決，相關說明如下： 

(一)清點會場人數：99 人。 

(二)表決方案內容： 

方案一：維持現行校務會議草案通過。 

方案二：第 11 點修正為行政會議通過。 

 (三)表決結果：方案一 39 票，方案二 56 票。表決結果採方案二，同意修

正為行政會議通過。 

二、餘照案通過。 

 

伍、臨時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學院聚落與校園發展規劃」，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10 年 11 月 30 日、110 年 12 月 27 日及 111 年 1 月 19 日接續召開 3

場次本校「學院聚落特色發展院長共識會議」，討論本校學院聚落搬遷整

合及校區發展相關事宜並凝聚共識，於 111 年 3 月 3 日教育部召開之「111

年度上半年國立技專校院分校分部園區校區計畫開發及營建工程控管會

議」中向教育部陳報。 

二、自三校合併後，教育部列管「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合併計畫書」，並函請本

校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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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報部說明校區合併進度 (每年 2 月、5 月、8 月及 11 月)。 

(二)就校長續任評鑑報告書有關「審慎規劃學院系所之調整方向，使學術能

量集中與發揮」回應，明確說明未來學術單位調整規劃及預定期程。 

(三)說明及釐清燕巢校區「電資學院大樓」及「多功能健康活動中心新建工

程」之後續規劃後再行續審「建工校區教育暨推廣大樓新建工程可行性

評估」。 

(四)建議學校應先通盤提出各校區之願景及形象，以未來 10 年圖像、未來

3 年目標等方式分層思考，再據以規劃(如系所、人數、需求用途等)，

而非以個案、單點之工程個別思考，避免最終結果不符實際。 

(五)燕巢校區多功能健康活動中心新建工程、燕巢校區電資學院大樓新建工

程、燕巢校區教職員生宿舍第二期工程，請學校儘速整合校內共識後，

重新函報教育部。 

三、為考量工學院、電資學院、智慧機電學院等工程領域學院與培育台灣未來

5+2 產業創新計畫及南部科技廊道的人才密切關聯，集中於單一校區內較為

妥適，本校於 111 年 5 月 4 日召開「校園規劃報告」會議，決議以建工校區

各系所搬遷集中至第一校區之共識進行規劃及建設。 

四、經統整上述討論之相關資料，整合校內「學院聚落與校園發展規劃」共識

(如議程臨提附件 1，73 頁) 。 

五、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續報請教育部核定。 

與會代表發言摘敘： 

一、海洋環境工程系沈建全代表： 

(一)佩服學校對於未來發展而且是幾十年後的規模已做非常好的規劃，個人

非常贊成，但考量商管學院與社經商業互動緊密，燕巢校區商業智慧學

院未來可思考回歸建工校區。 

(二)第一校區緊臨橋科園區，建議學校可思考購置取得第一校區東校區北邊

台糖土地，俾利預留核心校區未來可發展空間。 

俞副校長回應： 

(一)感謝沈委員真知卓見，第一校區東校區總面積是 37 公頃，未來如能購

置取得北邊台糖土地後，學校開發建設可更完整，而且全部臨路。另第

一校區東校區南邊也有劃設 10 公頃文大用地，未來東校區將會有兩個

校門口，一個是現在東校區校門口，另一個南邊向外延伸出至市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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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區未來可發展的腹地很大，但土地取得費用以南邊 10 公頃土地預

估巿價近 50 億元，未來希望可請託高雄巿政府協助，以利學校長遠發展。 

(二)考量教育部建設爭取非常困難，建請與會代表支持現行規劃安排，未來

視學校聚落及系所發展情形，校內可再討論調整。 

二、商業智慧學院傅振瑞院長： 

感謝學校長遠發展規劃格局，已可預見未來發展，但商業智慧學院搬到燕

巢校區後，在招生及業界接觸困難度確實提高，等未來學校發展穩定後，

建議可重新思考商管學院及人文學院聚落發展。 

校長回應： 

這是一條很長的路，中間仍會有很多變數，現階段重點是全校師生的態

度，教育部經費有限，我們只能盡力爭取。關於商智院於高應大時期第一

年搬遷至燕巢校區後，曾蒐集調查管理類招生影響情形，除台科大招生優

於本校外，其餘幾個學校情形並沒有明顯較好，建議傅院長仔細盤點近幾

年招生情況，客觀分析因應。校長是再次強調這是很漫長的過程，要取得

地方及中央更多的支持，我們一定要有共識，始可持續努力推動。 

三、海洋環境工程系沈建全代表： 

建議教師可利用人際關係，讓企業家或富豪捐款本校興建大樓，例如台大

嚴慶齡工業研究中心，加速校園建設速度。 

校長回應：我們努力。 

四、機械工程系龐大成代表： 

(一)有關學院聚落與校園規劃，建議校長及行政團隊可以利用各系(所)務會

議時間報告說明，也聽取系所老師意見，至於採用何種形式，請主秘與

總務長協助進行。 

(二)未來學院聚落搬遷，老師實驗室及教學空間，建議附帶決議不受影響，

至少不能低於第一校區相關系所平均值或現有使用空間平均值，如以粗

暴方式進行建工校區系所搬遷，對學校長期經營是不利的。 

校長回應： 

(一)如果系所教師需要更多說明，後續將與行政團隊商議如何進行。 

(二)空間對於學術單位發展相對重要，目前建工校區系所空間資源並不是很

平均，有機會看看電子系跟工管系空間很不平均，加上北中南棟拆除停

用後，部分系所空間就更少。但所謂的搬遷，事實上可能要花很長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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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十年甚至十五年，學術聚落調整規劃需要師生共識，為什麼現在才

提出這樣的版本，並不是行政單位的怠惰，而是希望大家有強烈的共識

再來推動此事。

五、電機工程系李俊宏代表：

學校學院聚落與發展規劃主要精神在於集中，把所有工程類領域的學院集

中在同一個校區，比較容易管理，但以我畢業學校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及華

威克大學為例，都是多校區並未將學院集中在同一個校區，集中在某一個

校區之作法到底是把高科大做大或做小，請大家思考。

校長回應：

旗津海事航輪未來仍是在旗津發展，燕巢系所規劃還是在燕巢，楠梓還是

在楠梓，為什麼希望工電調整至第一校區，主要考量係因臨近橋科園區，

有助於加深系所、教師與科學園區之產研鏈結，對於教師、學生或系所發

展將有所助益。

六、電子工程系(建工/燕巢校區)洪盟峯代表： 

本案決議內容會關係到學校未來走向，時間過程漫長，在這個時間點上要

讓老師們覺得的確這是個值得去努力的願景，參考過去交大新舊校區搬遷

模式，整個交大舊校區搬到新校區花費近 12~15 年時間，明確的規劃、按

部就班。我們剛到交大唸書時就知道目前新校區有工程一館跟工程二館，

知道未來電子系、控制系在工程四館，計工系在工程三館，整個移動過程

不是今天 0 明天變成 1，而是從由 0、0.1、0.2 一直堆積到 1，先有明確的

規劃目標與步驟讓老師們平穩過渡且配合學校腳步往同一個方向邁進，不

光是考驗我們這一屆校務代表及行政主管，對未來十年的行政主管及校務

會議代表亦是考驗。學校學術聚落發展規劃定調後，應該進一步標註各學

院系所未來地點或建物，增加歸屬感。

校長回應：

相關規劃將再補充說明。

七、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高立衡代表：

化材館已邁入第 41 年，建物壽命大概 50 年，於系主任任期中一直積極規

劃搬遷計畫，並歷經多次系務會議討論，搬離開建工校區是化材系的共

識，除建工校區已沒有空間外，既然已併校就不該再有高科大情節，大家

就是一個家庭，所以化材系決議未來搬遷第一志願是楠梓校區，第二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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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校區，因為楠梓有捷運交通便利，而第一校區則是有發展性，化材

系同意搬到第一校區，也希望能儘快讓我們能夠在第一校區安置，以上說

明也感謝行政團隊的辛苦。 

八、電子工程系(建工/燕巢校區)洪冠明代表： 

(一)對於工學院及電資院規劃遷移至第一校區，整體而言樂觀其成，但由於

報告僅大方向說明各校區未來的配置，缺乏細部規劃的説明（如各院系

的地點、空間配置、大小及期程等），這對建工校區所有院系的師生會

有不確定及不安的感受，故建議將細部規劃期程及配置讓系所知悉，以

降低師生的疑慮。 

(二)未來各校區運作空間安排，建議思考台大、清大、成大、陽交大及中山

等校作法，設立校級貴儀中心或共同實驗室，由專人統一管理維護。貴

重儀器設備使用可採用收費制，亦可對外開放，除建置時的投資外，建

置後必須自給自足，不增加學校負擔，以達到資源共享、獨立營運的目

標，這對全校相關領域教師在研究或計畫申請上助益甚大。 

校長回應： 

(一)有關期程及空間規劃部分，可能沒有辦法很清楚列出，請總務處就現行

規劃概要納入，以利瞭解。 

(二)感謝洪院長的建議，學校將構思規劃。 

九、教師會林啟燦代表： 

(一)聽到這麼多前輩發言，覺得高科大未來是有希望，對於長遠規劃更是寄

予厚望，個人同意本案，先求有再求更細緻，後續建議多與系院教師溝

通蒐集意見，彼此尊重耐心溝通，可使搬遷過程更加平順完成。 

(二)搬遷最大的困難在於經費，未來財務問題會是很大的問題點，建議校長

應責成副校長及主計室、財務處完善財務面向簡報資料，除消極爭取中

央經費補助外，亦積極突破尋求新的資源挹注，俾順利推動。 

校長回應： 

校長還是要跟各位委員報告，如同本案需要大家齊心齊力，期待讓行政團

隊可以專心處理行政業務，不要再花費時間處理一些干擾學校行政的事

務。經費爭取過程鋪陳需要時間，相關過程校長及行政團隊已在默默進行

希望順利促成。 

十、觀光管理系吳志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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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享個人經驗，未來學校設置校級貴儀設備中心，除設備統一管理維運

外，專人養護及指導學生正確使用設備，助益更大。 

(二)在跨領域教學或學習方面，高科大具備了完善條件，但很可惜大家都只

是思考系所自身的實驗室或空間，沒有思考如何建構讓不同領域間可以

思考交流進而找到可以合作的公共空間，未來建議規劃設置跨領域交流

活動場域，這將會成為本校最大特色。 

校長回應：這屬於室內空間安排，與幾個學院商量即可規劃進行。 

決 議：本案在不影響現有教學師資、空間及生師比的情形下，同意照案通過，並續

報請教育部核定。未來，請總務處持續滾動修正，以符校務發展需要。 

 

陸、各行政單位工作報告(如工作報告附件)：洽悉。 

柒、散會：16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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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雄科技⼤學 110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第4次 簽到表

主席：楊校⻑慶煜

紀錄：張翠如

時間：2022/06/15 12:30

 出席名單，共 137 ⼈，實到 124 ⼈

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到者

校⻑室 校⻑ 楊慶煜 楊慶煜

副校⻑室 副校⻑ 俞克維 俞克維

副校⻑室 副校⻑ 李嘉紘 李嘉紘

教務處 專⾨委員 林純慧 林純慧

教務處 教務⻑ 謝淑玲 謝淑玲

學務處 專⾨委員 孫永正 孫永正

學務處 學務⻑ 蔡匡忠 蔡匡忠

總務處 總務⻑ 林威成 林威成

研發處 研發⻑ 郭俊賢 郭俊賢

產學處 產學⻑ 謝其昌 謝其昌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 劉文宏 蔡建樹 (代)

海洋科技發展處 處⻑ 戴輝煌 戴輝煌

財務處 處⻑ 魏裕珍 魏裕珍

教推處 處⻑ 王裕仁 王裕仁

海訓處 處⻑ 鄒明城

建⼯綜合業務處 處⻑ 歐⼠輔 歐⼠輔

第⼀綜合業務處 處⻑ 陳勝⼀ 陳勝⼀

楠梓綜合業務處 處⻑ 何黎明 何黎明

燕巢綜合業務處 處⻑ 王昱鈞 王昱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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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綜合業務處 處⻑ 李建邦 李建邦

體育室 主任 陳寶源 陳寶源

體育室 教授 鄭憲成 鄭憲成

校友服務就業中⼼ 主任 李筱倩 李筱倩

環境安全衛⽣中⼼ 主任 周志儒 周志儒

電算與網路中⼼ 主任 陳洳瑾 陳洳瑾

主計室 主任 詹文福 詹文福

⼈事室 主任 陳泰吉 陳泰吉

進修學院 校務主任 林銘哲 林銘哲

共同教育學院 院⻑ 楊碧藍 楊碧藍

秘書室 專⾨委員 曾灯聰 曾灯聰

秘書室 主任秘書 陳銘志 陳銘志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組⻑ 邱淑卿 邱淑卿

校園安全中⼼ 主任 李祐穎 李祐穎

半導體⼯程系 教授 張順雄 楊奇達 (代)

機電系 教授 黃明賢 黃明賢

機電系 教授 林栢村 林栢村

光電⼯程研究所 教授 陳華明 陳華明

財稅系 教授 姚名鴻 姚名鴻

智慧商務系 教授 張添香 張添香

外語教育中⼼ 教授 王佩玲 王佩玲

外語教育中⼼ 副教授 張蘭⼼ 張蘭⼼

商務資訊應⽤系 副教授 李哲瑋 李哲瑋

⼯業設計系 副教授 蔡宏政 蔡宏政

智慧商務系 副教授 張俊陽 張俊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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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巢綜合三組 駐衛警察 李連寳 李連寳

職業安全衛⽣組 組⻑ 劉建偉 劉建偉

電算中⼼軟體組 技⼠ ⽅怡文 ⽅怡文

基礎教育中⼼ 副教授 柳秀英 柳秀英

博雅教育中⼼ 教授 吳俊憲 吳俊憲

博雅教育中⼼ 副教授 賴盟騏 王御風 (代)

秘書室法制稽核組 組⻑ 李振宏 李振宏

⼯學院 院⻑ 吳忠信 吳忠信

電資學院 院⻑ 施天從 施天從

海事學院 院⻑ 連⻑華 連⻑華

⽔圈學院 院⻑ 董正釱 董正釱

商業智慧學院 院⻑ 傅振瑞 傅振瑞

管理學院 院⻑ 楊景傅 楊景傅

⼈文社會學院 院⻑ 李穎杰 李穎杰

外語學院 院⻑ 史宗玲 史宗玲

海商學院 院⻑ 許文楷 許文楷

化材系 副教授 ⾼立衡 ⾼立衡

化材系 副教授 陳永忠 陳永忠

⼟⽊系 教授 吳翌禎 吳翌禎

⼟⽊系 副教授 謝嘉聲 謝嘉聲

機械系 教授 ⽅得華 ⽅得華

機械系 教授 王珉玟 王珉玟

機械系 教授 龐⼤成 龐⼤成

模具系 教授 謝世峰 謝世峰

模具系 教授 林恒勝 林恒勝

第 13 頁



2022/6/15 下午4:30 會議簽到系統 |

https://meetingsignin.nkust.edu.tw/Sign/Detail?RoomID=3659 4/7

模具系 副教授 張致遠 張致遠

⼯管系 教授 唐惠欽

營建系 教授 鄭錦銅 鄭錦銅

營建系 教授 范嘉程 范嘉程

環安系 教授 洪崇軒 洪崇軒

環安系 教授 陳強琛 陳強琛

資⼯系 教授 張雲龍 張雲龍

電機系 教授 蘇俊連

電機系 教授 楊浩青 楊浩青

電機系 教授 梁廷宇 梁廷宇

電機系 教授 李俊宏 李俊宏

電⼦系[建⼯] 教授 洪冠明 洪冠明

電⼦系[建⼯] 教授 洪盟峯 洪盟峯

電⼦系[第⼀] 教授 郭永超 郭永超

電通系 教授 郝敏忠 郝敏忠

電通系 副教授 魏清煌 魏清煌

造船及海洋⼯程系 教授 呂學信 呂學信

電訊⼯程系 教授 陳瓊興 陳瓊興

海洋環境⼯程系 教授 沈建全 沈建全

海洋環境⼯程系 教授 林啟燦 林啟燦

航運技術系 教授 周建張 周建張

輪機⼯程系 教授 黃耀新

輪機⼯程系 副教授 楊春陵 (請假)

海事資訊科技系 教授 郭昭霖 郭昭霖

漁業⽣產與管理系 副教授 李梁康 李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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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食品科學系 教授 郭建⺠ 郭建⺠

⽔產食品科學系 教授 蔡美玲 蔡美玲

⽔產養殖系 技佐 李⼀忠 李⼀忠

⽔產養殖系 教授 鄭安倉 鄭安倉

海洋⽣物技術系 教授 許德賢

國企系 教授 李曉青 李曉青

企管系 教授 黃義俊 黃義俊

觀光系 副教授 吳志康 吳志康

⾦融資訊系 副教授 楊耿杰 楊耿杰

資管系 教授 莊文勝 莊文勝

運籌系 教授 吳偉銘 吳偉銘

科法所 副教授 鄭莞鈴 鄭莞鈴

⾏銷系 教授 徐村和 徐村和

⾏銷系 教授 黃吉村 黃吉村

航管系 副教授 于惠蓉 于惠蓉

海休管理系 副教授 尤若弘 尤若弘

海事產管所 副教授 ⾼瑞鍾 ⾼瑞鍾

供管系 副教授 洪榮耀 洪榮耀

⾦融系 教授 王銘駿 王銘駿

風管系 教授 周百隆 周百隆

財管系 副教授 蘇⽞啟 蘇⽞啟

會資系 助理教授 蕭哲芬 蕭哲芬

⼈資系 副教授 王湧泉 王湧泉

文創系 教授 徐錦成 徐錦成

應英系 教授 洪秀婷 洪秀婷

第 15 頁



2022/6/15 下午4:30 會議簽到系統 |

https://meetingsignin.nkust.edu.tw/Sign/Detail?RoomID=3659 6/7

應英系 副教授 陳其芬 陳其芬

應⽇系 教授 葉淑華 葉淑華

應德系 副教授 ⾼慧霞 ⾼慧霞

學⽣代表 學⽣代表 閆傳⼼

學⽣代表 學⽣代表 陳泊任 陳泊任

學⽣代表 學⽣代表 蔡翔宇

學⽣代表 學⽣代表 周伯炫 周伯炫

學⽣代表 學⽣代表 周映璇 周映璇

學⽣代表 學⽣代表 林⽵玲

學⽣代表 學⽣代表 林祐彣 林祐彣

學⽣代表 學⽣代表 胡廷銓 胡廷銓

學⽣代表 學⽣代表 許雨涵

學⽣代表 學⽣代表 郭耀翔 郭耀翔

學⽣代表 學⽣代表 陳冠閔 陳冠閔

學⽣代表 學⽣代表 劉⼀昕

學⽣代表 學⽣代表 余致宇

學⽣代表 學⽣代表 吳姿瑩

學⽣代表 學⽣代表 張芸榕 張芸榕

 列席名單，共 8 ⼈，實到 8 ⼈

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到者

校園規劃組 代理組⻑ 潘建南 潘建南

秘書室⾏政議事組 組⻑ 李菁蓉 李菁蓉

秘書室⾏政議事組 秘書 曾志芳 曾志芳

秘書室⾏政議事組 約⽤專員 王筠瑄 王筠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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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政議事組 約⽤組員 廖敏伊 廖敏伊

秘書室法制稽核組 專案副理 王睿程 王睿程

秘書室法制稽核組 專案副理 祝正華 祝正華

秘書室法制稽核組 專案副理 鄭宇廷 鄭宇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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